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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2月29日上午，省政府法制办、省公安厅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贯《河南省农村消防工作规定》。该《规定》已于12月10日经李成玉省长签发省政府第87号令颁布，将于2005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厅长刘国庆，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王平均，省公安厅党委委员、省消防总队总队长于建华，省消防总队副总队长张增慧，防火部部长范平安和省农业厅、民政厅、建设厅、乡镇企业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各新闻单位参加了会议。会议由省消防总队于建华总队长主持，刘国庆副厅长、王平均副主任分别做了重要讲话。
　　会议强调,我省是农业大省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6%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，做好农村消防工作，对保持农村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。制定出台《河南省农村消防工作规定》，是省政府为了结合当前形势，落实国家“三农”政策，维护农村稳定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。因此，会议呼吁各级各部门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结合实际，各负其责，认真抓好《规定》的宣传贯彻，进一步落实各项措施，逐步完善农村消防工作责任体系，努力加强农村消防基础建设建设，不断提高广大农村抗御火灾的整体能力。
　　刘国庆副厅长在讲话中指出：制定出台《农村消防工作规定》，是实现农村社会稳定、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更加和谐发展的的根本要求。虽然近几年我们在农村消防工作方面做了一些工作，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客观的讲农村消防工作仍很薄弱，抗御火灾的整体能力还比较低。因此，他强调，各地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方式，抓好《规定》的宣传工作，同时，要采取有力措施，依法加强农村消防工作，全面改善农村消防安全条件。一是要加强村镇消防规划，大力促进消防工作经济建设同步发展。二是要切实加强农村基础消防设施建设，提高村镇抗御火灾的基本能力。三是要加强农村消防组织建设，增强及时处置火灾的能力。四是要大力开展农村消防安全教育，提高农民消防安全意识。他还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，尤其是各级公安消防机构是要认真履行职责，主动为当地政府当好参谋。要在日常检查和调查的基础上，准确掌握本地农村火灾形势和消防工作基本情况，及时向政府汇报，提出落实《规定》和加强农村消防工作的意见和措施。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积极协调农业、民政、建设等部门各负其责，共同做好农村消防工作。
　　王平均副主任介绍了《规定》的起草工作和主要内容，他强调，贯彻落实好《规定》，是实现农村稳定发展，维护农民切身利益的根本需要，各级各有关部门在农村工作中，必须贯彻落实国家“三农”政策和《规定》的要求，因地制宜，不能脱离实际，不能增加农民负担，切实保证《规定》落到实处。 



